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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表格煩請至系網頁上下載 

1.參加二場以上本班或他校法律相關系所之博士論文發表會 
2.在學期間發表與其專業領域相關，且已接受刊登於有外審制度之一萬字以上學術性著作至

少一篇 
3.修足本班三分之二以上畢業學分 

論文口試 
論文發表會後滿一個月起，提出論文發表會回應表及論文(口試本)，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筆試 (二擇一)  
1. 論文所屬學科 
2. 法學外文 

 (英文、德文、日文、法文) 

論文初審 
1. 修足畢業學分並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檢附歷年成績單)及論文「外審本」三本 
2. 學位考試同意書(指導教授需簽名) 
3. 論文初稿進行審查，並均須達七十分始為及格。連續兩次不通過者，需間隔一年始得

再提出申請。(自 104 學年度新生適用，103 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生可加送第三人審查) 

提出在學期間發表與其專業領域相關，且

已接受刊登於有外審制度之一萬字以上學

術性著作至少應有二篇，且其中至少須有

一篇登載於 TSSCI、THCI、SSCI、SCI、EI、
 

論文發表會 
1.論文初審通過者，得於次一學期申請辦理論文發表會(自 104 學年度新生適用，103 學年度

以前入學之學生不受此限制) 
2.提出論文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四人以上之名單，附加相等數量之論文(發表本) 

聘請指導教授 
1.本班研究生應修讀論文指導老師在本院研究所開設與自己研究領域相關之課程至少一門 


